濮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申请表
单位名称（*）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（*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*）：             □首次检定   □周期检定
单位地址（*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（*）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	序号
	计量器具名称（*）
	型号规格（*）
	测量范围（*）
	准确度等级（*）
	制造单位（*）
	购置日期（*）
	出厂编号（*）
	计量器具用途（*）
	安装使用地点（*）
	上次检定日期（*）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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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濮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受理意见：
项，由我中心检定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1、本中心检定依据采用国家计量检定规程；
2、本表填写要求字迹端正、清楚。经核对签字后第二联，作为计量器具完检提取凭证，请妥善保管。如有丢失需凭单位证明及提取人证件方可办理；
3、计量器具使用工作电压非220V、50Hz的必须作声明和贴有标志；
4、计量器具完检后，如客户超出6个月未取回，本中心将有权进行处理；
5、本中心地址：濮阳市绿城中路062号；电话：0393-8967595；网址：www.nltc.com.cn
6、仪器接收时只做一般性检查，接收后如果发现仪器损坏，我中心将不负责任。如果发现仪器有缺陷，将通知客户。


说明：1、申请备案单位须提供营业执照（或法人登记证）及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，根据首次申请或周期检定在中打√，*为必填项。
      2、申请单位应对照计量器具如实填写本表的各项内容，本表填满后需另外附表填写；
      3、上次检定日期：指上次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日期；
      4、计量器具用途（填序号）：a.指社会公用计量标准、b.部门或企事业计量标准、c.贸易结算、d.安全防护、e.医疗卫生、 f .  环境监测。  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书领取人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